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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太交运字〔2020〕43 号 签发人：黄东升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55号建议的答复

韦文锦代表：

你在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“关于对长河东岸

大堤晋湖村张湾组至高速路下约 1.5km 路面进行硬化的建议”

收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公路法》相关规定，乡村道路建设和管养单位均为

当地乡镇人民政府，符合要求的交通工程由所在乡镇上报计划

审核。代表所提到的道路位于长河东岸大堤上，属水利部门建

设管理范畴，须由镇村根据实际情况与水利部门衔接沟通，明

确路产路权以及安全管理等权责问题，待协商好当地矛盾问题

后纳入 2021 年计划中。感谢你们的理解与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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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湖县交通运输局

2020 年 3 月 27 日

联系人：郑根 联系电话：4181145

抄送：聂泽州代表、方明朗代表、程建林代表、县政府督查室、县

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，晋熙镇人大。


